安建〔2025〕175号
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2025年度全县房屋市政工程领域监督执法检查的通知

局有关股室、下属事业单位，各相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结合《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2025年度全市房屋市政工程领域监督执法检查的通知》（泉建综〔2025〕36号）工作要求，根据2025年度执法检查计划和工作安排，经研究，定于12月中旬起组织开展2025年度全县房屋市政工程领域监督执法抽查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时间

2025年12月中旬-2026年1月底，具体时间由各检查组另行通知。
二、检查范围

全县受监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三、检查组人员安排

县住建局成立由易雷冰局长任组长，叶政凯副局长、杨世杰副局长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检查组，聘请建筑起重机械专家3名，同时抽调施工、监理、建筑市场、招标代理等单位业务骨干及住建局有关股室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具体检查小组和人员如下：

（一）建筑市场检查组

1.第一组

组长：李宝国县住建局建筑业股负责人
成员：林婉玲、林岚

2.第二组

组长：谢进辉县住建局造价站负责人
成员：陈福良、林子琳

3.第三组

组长：王金礼县住建局技术中心负责人
成员：杨婉琼、易莹霞

（二）工程质量安全检查组

1.第一组

组长：黄清跃县住建局工程股负责人
成员：李宝达、叶景阵、许诗榕、林煜航、黄铭锴

2.第二组

组长：谢泽渊县住建局质安中心负责人
成员：李江彬、廖毅超、蔡毅达、周培钦、陈俊培

（三）建设工程消防审验组

组长：林国梁县住建局消防审验股负责人
成员：张海强、高伟航

以上检查人员可根据工作需要自行调整安排。

四、检查重点内容
（一）建筑市场行为

1.建设单位行为。是否严格履行法定基本建设程序，依法办理施工图审查、施工许可，建立健全对施工、监理等单位的合同履约管理制度，对参建单位和人员履行法定责任和合同义务的情况进行管理；是否严格遵守招投标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是否存在肢解发包、甲指分包、“明招暗定”，通过设定特定要求（包括“量身定做”招标条件，设置地方保护、所有制歧视及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排斥潜在投标人等行为），以会议纪要等方式搞虚假招标、肢解发包等违法发包，以虚构涉密项目、应急项目等形式规避招标；是否存在编制招标文件排斥、限制潜在投标人，泄露标底、操纵评标结果、恶意竞争、与投标人围标串标等问题。建设单位是否违规收取各类保证金；是否按规定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是否存在拖欠工程款及勘察、设计、监理费用行为；是否存在指定应由承包单位采购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或者指定生产商、供应商。

2.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行为。是否存在转包、违法分包、挂靠、出借资质、超越资质承接业务等违法行为；勘察一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主要设计人员执业资格及施工图上的签章是否符合要求。施工单位是否存在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工资冒领、农民工工资刻意压低或者挪用工程款等情况。

3.实名制考勤情况。现场管理人员是否与备案人员信息一致，项目主要管理人员（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安全员、质量员、专业承包单位负责人以及总监理工程师）是否存在“挂证缺位”“虚假考勤”情形；施工单位是否按规定实施劳务实名制信息化管理；勘察、设计、监理单位、全过程项目企业人员是否到岗履职。

（二）工程质量安全

1.履职管理。检查关键岗位人员依法履职情况，重点检查项目经理、安全员、质量员、总监的到岗履职以及“福建省安全工作平台”应用、安全日志记录、监理例会召开等；建设单位依法履职情况，重点检查工程质量检测项目委托、检测费用支付、氯离子抽测情况等；内控体系建立健全情况，重点检查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安全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施工质量策划及质量管理制度等。

2.实体质量。检查钢筋安装工程质量情况，重点检查钢筋绑扎、锚固、混凝土保护层垫块设置、技术交底、隐蔽验收等，并对钢筋原材及接头等进行取样检测；混凝土工程质量情况，重点检查标准养护室（箱）和视频监控设置、同条件养护试块留置、交货检验管控、混凝土外观质量及缺陷修补等，并随机抽测梁、柱（墙）、节点各1个构件的混凝土强度［若无节点则随机抽测梁1个构件、柱（墙）2个构件］。材料进场检验检测情况，重点检查保温材料、钢筋原材等建筑材料进场验收记录、抽样检验报告及省监管一体化平台录入情况等。

3.施工安全。检查危大工程安全管理情况，重点检查正在施工的危大工程方案编制与论证（是否存在严重缺陷情形）、现场安全管理和巡视检-查（是否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等；起重吊装安全管控情况，重点检查钢丝绳吊索质量和编结长度、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以及规范物料绑扎、使用料斗等。

4.文明施工。检查临时用电管理情况，重点检查特殊作业环境照明安全电压使用、外电架空线路保护、落实“三级配电，两级保护”等；建筑垃圾管理情况，重点检查委托正规收运企业、张贴违法举报热线、车辆出场管控等；文明施工管理情况，重点检查封闭施工、施工现场主要道路硬化、扬尘防治等。

（三）建设工程消防审验

1.市场行为。检查参建单位依法履行建设工程责任与义务，执行建设工程法律法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以及经消防设计审查合格或满足工程需要的消防设计文件情况等。

2.工程质量。现场抽检工程是否落实消防设计文件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检查内容包括：总平面布局，平面布置、防火分隔、防烟分隔、安全疏散、消防电梯、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建筑灭火器、泡沫灭火系统、气体灭火系统等，并对消防设施的功能进行抽样测试。
五、检查方式和结果应用
（一）检查方式。采取实地现场检查和查阅内业资料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检查，对检查情况进行现场反馈，在检查中如发现问题，应及时下发责令整改通知单,责令限期改正，实现闭环管理。对不能安全使用的设施应立即停用，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项目应立即停工整改，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

（二）结果应用。县住建局将适时通报检查情况，对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管理较好的单位给予表彰。对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质量安全隐患的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给予通报批评，并依法予以处罚。

六、工作要求

（一）各施工企业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承建的施工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定人、定时间、定措施，及时认真解决。各监理单位要切实履行监理安全职责，加强安全监管，对所监理的在建工程全面排查，发现安全隐患，督促施工单位及时整改；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部位要停工整改，整改到位后方可复工。

（二）受检在建工程不得停工待检，并应据实提供相关迎检资料，建筑市场行为重要资料缺失或者拒不提供的，视为涉嫌转包、挂靠、违法分包，列为差异化监管对象。

（三）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各检查工作小组要督促受检项目责任单位举一反三、全面整改。

附件：工程各方主体须提供的材料清单

     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12月19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工程各方主体须提供的材料清单

	类别
	序号
	材料名称

	建设单位
	1
	施工（工程）总承包合同

	
	2
	专业承包合同

	
	3
	建设工程监理合同

	
	4
	勘察、设计合同

	
	5
	施工图审查合格书、报告书及审查合格的施工图

	
	6
	施工许可证（复印件）

	
	7
	建设工程款支付凭证、监理费支付凭证

	
	8
	农民工工资支付凭证

	
	9
	工程款支付担保凭证（复印件）

	施工总承包单位
	10
	资质证书（复印件）

	
	11
	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花名册

	
	12
	项目经理劳动合同、社保证明、注册证书（复印件）、工资发放单

	
	13
	技术负责人劳动合同、社保证明、职称证书（复印件）、工资发放单

	
	14
	质量负责人劳动合同、社保证明、岗位证书（复印件）、工资发放单

	
	15
	安全负责人劳动合同、社保证明、岗位证书（复印件）、工资发放单

	
	16
	专（兼）职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人员任职文件、劳动合同、社保证明、工资发放单

	
	17
	建筑工人劳动合同

	
	18
	专业分包合同

	
	19
	劳务分包合同

	
	20
	材料设备采购合同

	
	21
	材料设备租赁合同

	施工总承包单位
	22
	专业分包工程款支付凭证

	
	23
	劳务分包款支付凭证

	
	24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纳凭证

	
	25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26
	材料设备采购（租赁）台账、支付凭证

	
	27
	自有机械设备、周转材料的证明

	
	28
	施工单位的施工日志

	
	29
	建筑工人实名制信息化管理制度（以福建省劳务实名制管理平台数据为准）

	
	30
	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相关硬件设施设备

	
	31
	“建筑工人维权告示牌”

	分包

单位
	32
	资质证书（复印件）

	
	33
	现场负责人劳动合同、社保证明、注册证书（复印件）、工资发放单

	
	34
	委托施工总承包企业通过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向建筑工人代发工资的合同或协议

	监理
单位
	35
	资质证书（复印件）

	
	36
	项目监理机构组织架构及现场人员花名册、考勤表、项目监管系统项目监理机构人员登记表，企业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开展安全自查相关情况。

	
	37
	总监理工程师劳动合同、任命书、社保证明、注册证书（复印件）、工资发放单、变更（如有变更）材料

	
	38
	专业监理工程师劳动合同、社保证明、业务培训证书（复印件）、工资发放单

	
	39
	监理员劳动合同、社保证明、业务培训证书（复印件）、工资发放单

	
	40
	监理日志、监理月报、会议纪要（含第一次工地例会、监理例会、专题会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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